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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救災環境，故建請將「毒災應變隊」正式納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組織內，

讓直接面對災害第一現場的毒災應變隊成員，獲得更周全的勞動保障。 

提案人：趙天麟  段宜康 

連署人：郭正亮  張宏陸  尤美女 

附帶決議丙、 

環保署化學局成立後半年內，應召集食品安全相關之各部會（包括經濟部、衛福部及農委會

等），針對有食安風險疑慮之化學物質，決定優先管理清單及管理方式。 

提案人：吳玉琴 

連署人：段宜康  陳曼麗  郭正亮  尤美女 

臨時提案 A、 

鑒於台灣地小人稠，一旦面臨毒災事故，波及程度恐會造成相當衝擊性。查 104 年 05 月 12

日核定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有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緊急通報作

業規定，災害規模居然以人數傷亡多寡界定災害規模及通報層級。故為健全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防救體制，確保人民生命、身體、財產之安全，爰要求環保署應儘速全面檢視毒性化學物質災

害防救業務計畫及緊急通報作業，並於 3 個月內呈報行政院修正相關規定。 

提案人：段宜康  蔡易餘  尤美女 

主席：請環保署李署長說明。 

李署長應元：主席、各位委員。我們有兩個地方希望能作適度修正，第一個是臨時提案 A，我們覺

得非常的好，但是 3 個月可否改為 6 個月？因為現在事情很多，我們擔心公文往返延誤了時間

，所以有這個請求。 

第二個是附帶決議甲，我方才和吳委員溝通過，基本上今天組織法會審查完畢，所以就不要

再在內部科室作更改。因此我們建議文字修改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應指派

專責人員，加強辦理對民眾之化學安全教育及宣導。 

主席：我們先回頭處理方才保留的第三條，為尊重環保署的需求，第三條照修正動議第 2 案第三條

通過，請問各位有無異議？ 

請銓敘部法規司黃簡任視察說明。 

黃簡任視察惠琴：主席、各位委員。現在政務人員的等級比照的列等並沒有跨列，二級機關的部會

首長是比照第十四職等，三級機關是比照第十三職等，都沒有跨列的。所以如果這裡可以列政

務的話，我們建議修正為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 

主席：第三條修正為：「本局置局長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或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

職等；副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 

行政院函請審議「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組織法草案」、委員吳玉琴等 16 人擬

具「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化學物質管理局組織法草案」及委員吳焜裕等 33 人擬具「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組織法草案」已處理完畢，附帶決議剛才已宣讀，現在進行處理。 

附帶決議甲修正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應指派專責人員，負責辦理化學



 

 1224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104 期 委員會紀錄 

安全教育與溝通，加強對民眾之教育宣導。」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 

附帶決議乙倒數第 3 行修正為：建請環保署與相關部會協調，妥適規劃「毒災應變隊」（環

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更周全的保障，於化學局成立後 6 個月內向委員提出書面報告。請問各

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對附帶決議丙，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臨時提案 A 將「3 個月」修正為「6 個月」，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 

現作如下決議：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二、本案不須交由黨團

協商。三、院會討論時由尤召集委員美女補充說明。附帶決議三項一併提報院會處理。 

委員劉建國、鍾孔炤提出書面意見，列入紀錄，刊登公報，並請相關機關以書面答復。 

劉委員建國書面意見： 

人民都很期待，這個毒物管理局能站在食安的第一線，但第一線上如果站滿一堆人，多頭馬

車，也不是一件好事！ 

因此環保署需要擔負起總指揮權的責任，建立起制度，假使未來如果食藥署、農委會、毒物

局同時到達一個現場，聽誰的指揮，環保署應當說明清楚。 

過去就環保署部分業務上，就是如此，例如海洋污染，環保署是不是整個除污的總指揮，顯

然的不是，拖船是交通部、除污的是當地政府和環保署，既然要成立一個新的毒物局，當然不

能再像過去，多頭馬車！ 

因此環保署既然有心要弄這個毒物管理局，就承擔這個指揮的責任，請於兩週內提交相關的

職權報告，表示環保署在毒物管理上的決心！ 

鍾委員孔炤書面意見：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本年度編列經費共六億七千多萬元，主要業務針對食品

安全進行勾稽與查緝業務。然我國經歷多次食安風暴皆由衛生福利部食藥署與各地方衛生機關

配合經濟部工業局進行相關查驗、封存及取締等行政作為，未來毒物及化學物質局如何就加強

中央各部會橫向聯繫部分來保障國人食品安全，並且保證能比現行各項勾稽查緝制度有更進步

作為？ 

另外該局目前編制員額為 80 員，未來將逐步進用，進而擴大到 150 員，相關高普考技術考科

規劃情況為何？如何能夠使得國內優秀人才進入該局發揮所長？且當前地方勾稽查緝人力有限

，如何分配適當員額對於地方進行輔導與支援？ 

又廣大勞工都有面臨受到化學毒物影響身體健康的問題。相關書籍亦有論及毒物與化學物質

存在於辦公室或各類工廠。各項毒物化學物質不論是既有或是新發現化學物質，皆有賴加強登

錄與管制，未來如何與勞動部職安署密集聯繫提出具體方案，以保障廣大勞工職業安全衛生，

促進國內健康勞動人權的建立，也請貴署一併說明。 

主席：本次會議到此結束，現在散會，謝謝大家。 

散會（16 時 25 分） 


